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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第一节 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 加强职业道

德教育、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在现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当前，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以“全心全意为

旅游者服务”为宗旨，立足岗位做奉献，全面提高从业人员

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逐步规范行业行为，树立起积极、健康

、文明的旅游行业新风尚。 建设旅游行业精神文明需要全行

业的共同努力，其关键在于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尤其

是道德素质。 我们要强调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导游人员的道

德素质，使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

主义旅游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导游人员的服务

意识，使其以真心诚意的服务态度接待旅游者，为他们提供

高质量的导游服务；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导游人员的道

德水平和思想觉悟，抵制“精神污染”，反对并纠正旅游行

业的不正之风，从而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使旅游活

动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更高的经济效益。 一、道德 道德是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社会中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

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

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观念来评价人们之间

的关系；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形成

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社会经济基础在不断

变化，道德标准亦随之变化。 (一)道德建设重在教育，贵在

培养 一个人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修养都不是天生的



，而要经过后天的学习、教育和培养。通过道德教育，帮助

受教育者明确道德的主要内容、规范和基本要求，培养他们

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

惯，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自觉用社会主义

道德来规范、约束自己，学会做人。 (二)加强道德建设，树

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建立

在人生观的基础之上，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2006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民盟、民进联组

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热爱祖国为荣

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

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

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

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

耻 “八荣八耻”指出了当今社会最需要倡导的八种“善”，

也点出了对社会危害最大的八种“害”，它为我国的公民道

德教育提出了方向和具体标准，要求大家在法律层面，牢记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

是必须做的，哪些是必须不做的；在道德层面，“八荣”就

是我们提倡的道德要求，而“八耻”则是必须摒弃的不良风

气；在信念层面，“八荣八耻”指出是非、善恶、美丑的界

限绝不能混淆。以上三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的，我们要把道德

和外在的法律及内在信念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

辱观。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

我们要从言行一致开始，通过坚韧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

道德境界。 二、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 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是

导游人员在其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与其职业活动相适应



的道德规范，以及逐渐形成的道德观念、道德精神和道德品

质等，是人们评价和判断导游人员职业道德行为的标准。凡

是符合这些规范的行为，就是美的、善的、高尚的，人们就

会加以肯定和赞扬；否则，就是丑的、恶的、不道德的，人

们就会加以批评和谴责。 1996年1 1月20日，国家旅游局制定

了《关于加强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旅游

企业一线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 爱国爱企 自尊自强 遵纪

守法 敬业爱岗 公私分明 诚实善良 克勤克俭 宾客至上 热情大

度 清洁端庄 一视同仁 不卑不亢 耐心细致 文明礼貌 团结服从 

大局不忘 优质服务 好学向上 上述职业道德规范体现了旅游职

业道德对旅游从业人员的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明确认

识旅游事业的性质和任务，热爱旅游事业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旅游已

经成为我国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旅游业既是

经济事业，又是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大我国的影

响、增进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所以我国的导游人员应该不断培养敬业、乐业的道德感

情，要有职业荣誉感，要乐于真心诚意地为旅游者服务，乐

于献身旅游事业。一 2．真心实意为旅游者服务，提高服务

质量 这既是导游职业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道德为人民服务

的核心要求，体现着导游人员的精神境界。导游人员要热心

为旅游者服务，关心和爱护每一位旅游者，尽力满足他们的

正当要求；要加强职业责任心和道德义务感，改善服务态度

，提高服务质量。 3．有爱国主义精神，做坚定的爱国主义

者 导游人员要忠于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要热情洋溢



地通过讲解向国内外游客展示祖国的大好河山、介绍悠久的

历史文化，树立我国的良好形象。 本节根据国家旅游局提出

的旅游职业道德，略作归纳，就其精髓作简单阐述。 (一)忠

于职守、爱国敬业 这是中国导游人员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这

一条体现了导游人员以导游服务为中心，对国家、集体、服

务对象和导游职业应该具有的态度。 1．对国家，要有坚定

的爱国心 导游人员必须树立起坚定的爱国心，要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要努力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

益融合起来，将导游服务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

，要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爱国主义要求导游人员做

到： (1)坚持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2)自觉维护祖国

的独立、完整、统一和尊严； (3)自觉维护祖国各族人民的安

定团结； (4)自觉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奋发进取； (5)有民族自

尊心和自信心。 2．对集体，要树立集体主义精神 导游人员

要将自己融于集体之中，依靠集体，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

与其他旅游接待部门的工作人员通力合作，共同为旅游者提

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 3．对旅游者，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 

导游人员要树立真心实意为旅游者服务的思想，要有很强的

服务意识，要热情周到地为旅游者服务，努力使他们高兴而

来、满意而归。 4．对导游工作，要有敬业精神 导游人员要

热爱导游工作，要有敬业精神和竞争意识。 敬业，要求导游

人员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勤恳工作、努力拼搏、坚持不懈

；要业务纯熟、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不断进取；要有不怕

困难、敢于竞争的勇气，要有勇于实践、勇于创造、百折不

挠的精神。 (二)诚信第一、游客至上 “诚者不伪，信者不欺

”。诚信原则是企业经营之本。 “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



”，企业无诚信不立，诚实守信是一项最基本的商业道德规

范，是正确处理企业和顾客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促

成企业良性循环的关键。 “诚信”、“公正”是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旅游行业而言，就是要求旅游企

业和从业人员重合同、守信用，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真

诚公道，就是要向旅游者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不弄虚作

假，不欺骗、刁难旅游者。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主要标志之一。古人云：“人无忠

信，不可立于世。”诚实守信是人生的命脉，是做人、做事

的根本，同时也是个人修养的基础。导游人员在为旅游者服

务时，要视游客为朋友，要维护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安

全；在游客面前，办事、做人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要真

实诚恳、公平守信；与游客交往时，要与人为善、遵守时间

、信守诺言；在处理各种问题时要秉公办事、坚持原则、光

明磊落、不牟私利、不徇私情。总之，导游人员应该坚决反

对不讲信誉、不计后果的为人处世方式，努力维护自己的信

誉，提高自己的信誉。 “游客至上”是旅游服务行业的座右

铭，是导游人员应尽的职业责任，也是道德义务。“游客至

上”，就是要求导游人员在导游活动中要始终将游客放在首

位，一切为游客着想，向游客提供规范化服务以及具有针对

性、富有人情味的个性化服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尽力

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游客至上、充分满足游客的正当需要

，是导游服务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导游服务工作的归宿点。 (

三)文明礼貌、优质服务 我国旅游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

意为旅游者服务”。对导游人员而言，就是要求导游人员在

导游活动中文明礼貌、热情友好、优质服务。 “文明礼貌、



优质服务”是服务人员最重要的业务要求和行为规范之一，

是衡量服务人员工作优劣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标准。 文明礼

貌是社会公德的重要内容，也是导游人员职业道德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更是服务行业一项极为重要的道德准则和行为

规范。文明服务是优质服务的前提和保证。 文明服务应该是

礼貌服务，要求导游人员尊重旅游者，工作要认真负责，服

务要热情周到，要学会说“谢谢”、“请”等柔性语言，要

学会忍耐和宽容，要向他们提供微笑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努

力使旅游者满意，感到宾至如归。 优质服务，应该是规范化

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细微服务完美结合的服务，应该是真诚

、高效率的服务；应该是具有特色、富有魅力的服务；应该

是有针对性、富有人情味的服务。每个导游人员都应该具备

很强的服务意识，在导游服务中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精益求精，努力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导游服务。 (四)一视

同仁、不卑不亢 “一视同仁、不卑不亢”是爱国主义、国际

主义在导游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是国际交往、人际关系的重

要行为准则之一。 导游人员必须明白，自己不仅是向旅游者

提供导游服务的服务人员，更是国家(地区)、人民的代表，

而且应该是一名优秀代表。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和自尊

、自爱、自信是每个导游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在旅游

者面前，导游人员要谦虚谨慎，但绝不妄自菲薄。一名合格

的中国导游人员应该做到不为蝇头小利而折腰，不因此而放

弃自己的信念，不做出丧失人格、国格的行为。 总之，在接

待旅游者的过程中，导游人员既要尊重旅游者，热情友好，

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尽到自己的职业责任，又要做到自尊

、自爱、自信，体现出旅游从业人员的主人翁精神。 一视同



仁、不卑不亢的核心是“平等”。导游人员必须坚持“为大

家服务”、“平等待客”原则，切忌厚此薄彼，反对崇洋媚

外。以地位取人、以貌取人、以钱取人、以肤色取人为导游

人员职业道德所不许；在旅游者面前或低三下四、卑躬屈节

，或趾高气扬、傲慢自大，是导游人员行为之大忌。 (五)严

于律己、自尊自强 自尊是表示人们对自己的尊重、维护自己

的尊严和人格的道德概念；自强是一种道德情感，指对自己

的能力和行为产生的信任感。 导游人员的自尊来自于自我尊

重和自信，即产生于对自身的正确评价、对自身价值的清醒

认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首先必须严于律己，导游人员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检点自己的行为，尊重自己独立的人格

，重视自己的人格尊严；要自爱、自重，不随波逐流、不自

轻自贱；要坚信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中充满信心、勇于前进

、敢于成功；遇事绝不退缩，而是勇于克服困难、清除障碍

；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矛盾时，导游

人员要维护整体利益，舍弃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二者关系，

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

，获得更多人的尊重，导游人员必须积极进取、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不断完善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

优秀的导游人员。 导游人员不仅要自尊、自爱，而且还要尊

重旅游者、尊重合作者。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劳

动，尊重他们的隐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民族风俗和生

活习惯；要重视旅游者的要求、意见和建议，在合理而可能

的情况下尽力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 (六)遵纪守法、顾全大

局 这是一个公民正确处理各方面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导游人

员职业道德的重要规范。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自觉遵纪守法



显得特别重要。 遵纪守法，就是要自觉遵守组织纪律和国家

的法律、法规。导游人员要努力将“道德”与“法治”紧密

结合，不断提高职业道德素质，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

自觉运用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同时

树立高度的法制观念，反对行业不正之风，自觉抵制形形色

色的“精神污染”。 顾全大局，就是导游人员在工作时、在

处理问题时，以高尚的品德选择符合全局利益的道德行为。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服务行业，旅游服务由各个环节的服

务构成，每个环节的高质量服务就构成了优质的旅游服务。

所以，每个环节的服务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少其中任

何一项都意味着旅游企业违背了服务承诺，而其中任何一项

服务不到位都会影响高质量的旅游服务的形成，旅游业的声

誉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导游人员应该树立国家旅游事业“

一盘棋”的思想，与其他旅游从业人员一起，发扬主人翁精

神，团结协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要有远大的目光，努

力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搞本位主义，反对

以邻为壑，反对互相扯皮、推诿责任；不为眼前利益所动，

不做出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要积极与其他旅游服务

人员密切协作，共同向旅游者提供优质服务。 "#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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